
主要股東

– 473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有關資料須與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主要股東

就董事所知，緊隨[編纂]完成後，以下人士預期於股份或本公司相關股份中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我們披露的權益及╱或淡倉，及
將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
的面值的10%或以上權益：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緊隨[編纂]完成後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主要股東

名稱╱姓名

[編纂]後

將持有的

股份類別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

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相關

類別股份

股權的

概約百分比

佔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

股本的持股

概約百分比

寧波厚德義民 H股 實益權益 433,239,436 28.2855% [編纂] [編纂] [編纂]

北京厚德義民(1)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433,239,436 28.2855% [編纂] [編纂] [編纂]

樂普醫療 H股 實益權益 225,352,113 14.7128% [編纂] [編纂] [編纂]

蒲忠傑博士(2)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658,591,549 42.9983% [編纂] [編纂] [編纂]

翼樸資本 H股 實益權益 39,436,621 2.574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實益權益 39,436,620 2.5747% [編纂] [編纂] [編纂]

蘇州翼樸一號創喆管理諮詢

 合夥企業（有限合夥）(3)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39,436,621 2.574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39,436,620 2.5747% [編纂] [編纂] [編纂]

蘇州蘇梓 H股 實益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實益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蘇州梓蘇投資諮詢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4)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蘇州翼樸股權投資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4)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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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緊隨[編纂]完成後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主要股東

名稱╱姓名

[編纂]後

將持有的

股份類別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

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相關

類別股份

股權的

概約百分比

佔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

股本的持股

概約百分比

上海前宇股權投資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4)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蘇州宇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4)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錢鑫(4)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銀華長安資本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4)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銀華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4)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西南證券有限責任公司(4)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重慶渝富資本運營集團

 有限公司(4)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主要股東

– 475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有關資料須與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緊隨[編纂]完成後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主要股東

名稱╱姓名

[編纂]後

將持有的

股份類別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

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相關

類別股份

股權的

概約百分比

佔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

股本的持股

概約百分比

重慶渝富控股集團有限公司(4)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重慶市政府國有資產監督

 管理委員會(4)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9,859,155 0.6437% [編纂] [編纂] [編纂]

蘇州翼樸股權投資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5)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49,295,776 3.2184%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49,295,775 3.2184% [編纂] [編纂] [編纂]

蘇州民投(6)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49,295,776 3.2184%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49,295,775 3.2184% [編纂] [編纂] [編纂]

上海生物醫藥 H股 實益權益 10,962,335 0.715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實益權益 3,654,111 0.2386% [編纂] [編纂] [編纂]

上海生物醫藥產業股權投資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7)

H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10,962,335 0.715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內資股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3,654,111 0.2386% [編纂] [編纂] [編纂]

附註：

(1) 寧波厚德義民為北京厚德義民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北京厚德義民被視為在寧波厚德義民持有的我
們的H股中擁有權益。

(2) 蒲忠傑博士是寧波厚德義民的100%權益最終擁有人及樂普醫療的實際控制人。因此，蒲忠傑博士
被視為於寧波厚德義民及樂普醫療持有的我們的H股中擁有權益。

(3) 蘇州翼樸一號創喆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為翼樸資本的普通合夥人，因此被視為於翼樸資
本持有的我們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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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蘇州梓蘇投資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為蘇州蘇梓的普通合夥人，蘇州翼樸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為其普通合夥人，及上海前宇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為其有限合夥人（持有50%合夥權
益）。蘇州翼樸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蘇州民投全資擁有。上海前宇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由蘇州宇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錢鑫擁有99.50%權益的公司）持有40%權益。

銀華長安資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為蘇州蘇梓的有限合夥人（持有69.47%的合夥權益），而銀華
長安資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由銀華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西南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擁
有銀華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49%的股權，並由重慶渝富資本運營集團有限公司擁有56.63%的股
權。重慶渝富資本運營集團有限公司為重慶渝富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一家由重慶市政府國有資產監
督管理委員會全資擁有的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因此，蘇州梓蘇投資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蘇州翼樸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前宇
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蘇州宇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錢鑫、銀華長安資本管理（北京）有限
公司、銀華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證券有限責任公司、重慶渝富資本運營集團有限公司、重
慶渝富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及重慶市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各自被視為於蘇州蘇梓持有的我們
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5) 蘇州翼樸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為蘇州翼樸一號創喆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及蘇州梓
蘇投資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的普通合夥人，因此，被視為於翼樸資本及蘇州蘇梓持有的我們
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6) 蘇州民投持有蘇州翼樸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100%股權，因此被視為於翼樸資本及蘇州蘇
梓持有的我們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7) 上海生物醫藥產業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為上海生物醫藥的普通合夥人，因此被視為於上海生
物醫藥持有的我們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將於緊隨[編纂]完成後，於股份
或本公司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我們披露
的權益及╱或淡倉，及將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公司或本集團
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的面值的10%或以上權益。董事並
不知悉任何可能於日後導致本公司控制權變更的安排。


